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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0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 年 5 月 13 日 15 時 
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蘇院長兼召集人貞昌         紀錄：呂宜軒 

肆、出（列）席者及單位：如后附簽到表 

伍、報告事項 

一、 報告事項一：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9次會議列管案件

及備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案辦理情形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希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（以下簡稱災防辦）對於列

管事項務必落實到位，請災防辦遇到任何狀況問題，

隨時告知本人；若有需協調各部會之部分，務必聯繫

部會首長進行溝通，列管建議如災防辦建議辦理﹕ 

1、有關第 1 案與第 2 案-大規模地震災害情境模擬與

策略案。內政部與科技部持續依期程辦理相關工

作，2 案持續列管。 

2、第 3 案-公共事業運輸場站之災害管理-以臺北車

站為例，請交通部針對指定臺灣鐵路管理局 5 個

共構（站）車站，依規劃於本（108）年 6月底前

完成「指定共構（站）車站防救災應變計畫」，並

於同年 8 月底前完成聯合防災演練（臺北車站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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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時程配合特定區聯合防災中心工程，預定於 108

年 11 月前完成防災演練）。請務必確實依規劃期

程辦理，本案持續列管。 

3、第 4 案-敬鵬火災案檢討精進作為案，本院環境保

護署於桃園地區設置環境事故專業諮詢技術小組

業納入有關化學物質安全管理之中長程計畫，已

送本院審議中，同意解除列管，後續由本院環境保

護署依該計畫核列情形推動辦理。 

4、第 5 案-醫院及老人養護中心等場所強化公共安全

對策-以臺北醫院為例，本次會議衛生福利部針對

醫院及各類長照機構整體性防災計畫提出專案報

告，本案併衛生福利部報告案辦理。 

（三）有關新北市、桃園市、南投縣、臺東縣、基隆市所報

地區災害防救計畫，同意備查。 

 

二、 報告事項二：推動醫院及照護機構之整體防救災機制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醫院及照護機構隨著社會進步及人口結構改變，各界

對醫院及照護機構的標準提高，因此照護機構的設計、

區位及結構，在都市計畫、建築執照審核、使用執照

核發及設置相關配套時，均應加強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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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醫院及照護機構隨著照顧對象的要求不同，應有不同

層級的相關規範，應該要有非常詳細到位的規定，其

主管機關更應負起相關責任，這不單只是醫院及照顧

機構的主管機關，還包括其他相關機關，比如內政部

消防署、相關地方政府之建築管理單位與使用執照核

發單位等都應有相關要求，其要求應以能執行相關作

業並落實到位為基準。 

（四）目前各照護機構透過公安獎補助計畫補助改善其公

共營造物及相關機具設備，並定期檢查以避免發生人

為災害；又如吳政務委員澤成所提，去（107）年衛生

福利部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火災事件為例，顯示各

機構應落實日常管制及檢查到位，並執行各項演練，

強化災害管理機制。 

（五）加強對於醫院及照護機構之權管機關，持續落實防救

災機制的演練，確保使用者及照顧者等相關人員知悉

救災機具及設備的位置及使用方法。 

 

三、 報告事項三：「韌性臺灣：全國治水會議」結論推動策

略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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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臺灣位處於澇旱地段，民國 48 年發生 87 水災，98 年

發生 88 水災，以及去年 823強降雨導致南部淹水，過

去是颱風天淹水，現在面臨瞬間強降雨即導致淹水，

顯示災害情況已不同，治水建設除了疏洪、排水外，

應改變觀念，建構韌性城市及海綿城市。 

（三）目前中央治理河川 126 條已完成 9 成，其餘地方管河

川比照基隆河整治模式，請各部會協同地方政府加速

完成；另外，提高洪水保護標準，配合國土計畫法施

行，提高國土防洪韌性，請內政部與經濟部協助地方

政府，優先將水利部門計畫中的相關流域風險管理、

水資源管理、相關敏感地區及國土復育等綜合規劃理

念納入縣市國土計畫。 

（四）行政院已通過水利法增修「逕流分擔」與「出流管制」

專章，目前全面執行中，請經濟部協助地方政府具體

落實，共同承擔治水責任。本年 4 月 30 日全國治水會

議，民間提出許多具體可行的建議，請經濟部、相關

部會與地方政府一起加速落實並推動執行。 

 

陸、討論事項 

一、 討論事項一：修正火災及爆炸等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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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請內政部依本次修正之火災及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

畫重點及期程，積極落實執行。 

（三）火災及爆炸之法令已有完整規範，請內政部督導消防

署及營建署對於公共營造物、居家住屋之防火等，應

依法落實督管建築物應配置必要之消防器材與設備

等。 

（四）建立防災觀念非常重要，在作法應朝活潑及具吸引力

之方式辦理推動，例如透過製作影片或讓消防員到中

小學等校園宣傳，以及透過辦理里民參訪活動時觀賞

影片等方式進行，讓民眾瞭解並從自身做起，有助防

災觀念落實於日常。另請內政部規劃民眾適合之套裝

行程及課程，開放民眾參與訓練或參訪南投竹山消防

署訓練中心，一方面協助民眾提升防災意識，另一方

面也讓各界瞭解消防員訓練過程的辛苦實況。 

（五）修正火災及爆炸等 2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，照案通過，

請內政部函頒實施。 

 

二、 討論事項二：修正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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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重點在於離岸風電

之風場設置及建設，其為龐大的工程，目前擁有相關

經驗的先進國家廠商已在臺灣進場施作，對其具備技

術並對災害防救風險管控的能力應具備國際標準，我

國應藉此交流學習相關配備、機具及防災應變作法，

請交通部與經濟部應協力合作將離岸風電之災害防

救管理機制完善建立，落實執行。 

（三）離岸風電對台灣是嶄新的轉型，包括風車、電塔、水

下工程及工程人員等的載具與平台，對於沿海漁民則

是陌生的事務，因此政府於離岸風電相關設施設備施

作之前，請主管部會讓民眾了解環境改變及因應方式。 

（四）離岸風電為國家重要能源政策，需在兼顧航運及施工

安全下，依既定期程建置。針對離岸風電各類型或複

合性災害的安全管理，請各部會通力合作，並強化跨

機關災防業務協調及整合事宜。 

（五）為預防離岸風電相關災害發生，請經濟部督導離岸風

電業者建立整體安全管理機制，依災害防救法，請業

者擬定「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，完善風險管理。 

（六）修正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，照案通過，請交通部函

頒實施。 

 

柒、散會。（16 時 56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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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0次會議 

 

發言紀要： 

 

壹、報告案 

一、報告事項二﹕推動醫院及照護機構之整體防救災機制。 

衛生福利部薛次長瑞元﹕本次補助計畫，感謝內政部

消防署及營建署協助及指導，得以順利完成，後

續執行將會與內政部消防署、營建署及地方政府

落實，簡化行政作業，迅速推動；其建置設施設

備仍需有團隊進行稽核檢視，才能有確實成效。 

陳委員亮全﹕其簡報相當完整，尤其針對火災，由報

告簡報中「整體性防災管理計畫盤點表」，當初期

待有整合性防災的思維，不單只是火災，希望針

對設置區位進行盤點其各項災害的安全性評估，

由火災災害著手評估是項方法，未來期待能有整

合性安全評估。 

吳政務委員澤成﹕ 

（一）此次報告乃是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9 次會議，

專家學者委員特別提醒針對該機構應有綜合

性（包含水災、火災、震災等）的防災計畫，

因此召開會議以整合其計畫，感謝衛生福利部、

內政部共同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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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雖有其災害防救相關計畫，最重要者仍是落實

及執行，以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火災事件為

例，被起訴者是被指示為該防災編組之防火管

理人，但該同仁卻不了解為何被起訴，因此，

請衛生福利部務必要求各醫院及照護機構要

定期舉辦演習訓練，讓同仁了解防災重要性及

應變能力，確實執行落實。 

林委員美聆﹕ 

（一）由衛生福利部簡報資料中顯示，主要是私立及

小型機構的照護機構為改善對象，此次獎勵補

助是硬體設置部分，建議是否從整體防災面向

著手輔導私立及小型機構建立防災計畫。 

（二）在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，是否可以針對地區防

災弱點部分及需特別注意之機構或設施，納入

考量。 

劉委員佩玲﹕是否由照護機構自行評估弱點，藉由不

同災害情境，從硬體設施、人力組織、整體應變

流程等軟硬體面向進行評估檢視，用檢查表

（check list）的方式可達到全面性檢視，讓其了解

本身條件及缺失，同時也可提出補助的項目。 

衛生福利部薛次長瑞元﹕ 

（一）簡報第 4 頁之整體性防災管理計畫盤點，已有

要求針對不同災害特性進行檢視，針對委員所

提醒需定期演練，未來將持續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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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應變計畫內容中，即要求各照護機構必須先進

行風險評估，稽查部分將由輔導單位協助各機

構加強檢視，未來補助計畫之申請補助項目，

亦由該輔導單位協助進行。 

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簡教授賢文書面意

見﹕ 

院長開會前提示，災害是要用聰明有效方法來面

對應變。對老福機構等長照機構，其硬體設施應結合

大夜班人力少之情境來檢討，透過大夜班災例重大傷

亡案件凸顯之風險事實，來進行消防隊抵達起火機構

前自助／共助作業之演練。因此，有幾點核心邏輯要

先建立： 

（一）在消防隊抵達前，要力求限縮火災波及侵害之

範圍，水平避難、延長生命、等待救援。 

（二）演練要符合大夜班人力質與量（不能用只上白

天班的人力，但他們要一起觀摩、討論），消

防包商或白天機電人員不能在演練時，協助現

場人員操作必須之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。 

在符合本土災例情境下之改善投資，應更能呼應院長

之指示。 

 

二、報告事項三﹕「韌性臺灣：全國治水會議」結論推動

策略。 

經濟部沈部長榮津﹕本年 4 月 30 日已召開全國治水



10/13 

 

會議，各單位提出 108 項議題，水利署已擬妥回

應並上網，讓民眾參閱；在 5 月 8 日針對治水會

議之結論邀集各部會討論其落實可行之方案，預

計 6 月底報院提出具體方案。 

吳政務委員澤成﹕ 

（一）感謝經濟部及相關部會對於治水會議之籌辦

與舉辦，提出諸多意見，作為參考；其治水會

議後，即是治水開始。 

（二）藉由此次水利法修法，納入「出流管制」與「逕

流分擔」的概念，即從國土計畫就要考量水的

問題，從開發、建管，一直到治水等各階段從

源頭開始納入規劃，甚至到使用管理、居民風

險概念，因此，請經濟部把風險管理納入國土

計畫、都市計畫等規劃，同時檢視未來的補助

計畫中是否納入風險評估項目，提出淹水面積、

大小、深度、次數等狀況，以得知整治成效；

並導正民眾治水概念。 

陳委員亮全﹕由經濟部及吳政務委員澤成所述，清楚

點出未來治水方向，目前各縣市正在訂定縣市國

土計畫，其似乎尚未納入「出流管制」與「逕流

分擔」的概念，是否應加強宣導及協助。 

內政部徐部長國勇﹕內政部營建署已出動人力針對

各縣市擬定國土計畫進行輔導，目前中央的國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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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法已公布，規定 2 年內縣市的國土計畫法也

要公布（109 年 4 月 30 日前），內政部已如火如

荼與各縣市進行研討，請各縣市加速執行。 

經濟部沈部長榮津﹕以上所提建議及方案將納入規

劃。 

劉委員佩玲﹕簡報第 12 頁推動策略期程中，未看到

民生公共物流網計畫，其內容中有許多監測資料，

包括大數據資料、風險評估、事後災情評估等，

建議參考納入。 

經濟部水利署賴署長建信﹕ 

對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是否納入治水會議部分，

有 2 項說明﹕ 

（一）其一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期中已編列 9.6

億元在民生公共物流網計畫，其內容除了治水，

還包括水資源管理。 

（二）其二﹕在簡報第 12 頁推動策略期程中已於本

年 4 月 15 日行政院核定的水災智慧防災計畫

裡，將有專案協助地方政府針對治水（包括中

央及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、設備設施串聯等

部分），例如抽水機如何與災害應變中心串聯

等，將會在該計畫中落實呈現。 

 

貳、討論案－討論事項二﹕修正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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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林部長佳龍﹕針對此次計畫修正，特別感謝吳政

務委員澤成及吳政務委員政忠協調離岸風電納入

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事宜，明確離岸風場分工界

面，未來交通部會主責海難災害防救，經濟部負責

指定離岸風電為公共事業，並督促業者訂定相關公

共事業計畫；其中，交通部為精進海難災防工作，

業於本年 4 月 24 日將「智慧航安服務建置暨發展

計畫」報院，此規劃將海事監控建立單一平台，整

合漁業署、海巡署等部會對船舶監控管理資訊，透

過大數據資料比對分析，進一步提升災害預警及決

策處置能力，營造更安全的航行環境，後續請行政

院及相關部會支持辦理。 

經濟部沈部長榮津﹕ 

離岸風電計畫中之相關開發商已明確，即將進廠執

行，目前經濟部有幾件事情將著手執行﹕ 

（一）平時安全管理，從開發施工到運轉維護，整體

航隻運行安全管理。 

（二）發生異常時（即災害防救業務部分）到請開發

商提出應變救援機制及程序，此部分將擇期邀

請國際開發商進行經驗分享及檢討，以符合本

國國情需求，屆時也請交通部一起共同指導。 

劉委員佩玲﹕本年 4月 2日立法院業通過運輸安全調查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運安會）的組織法，未來大型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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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事件可能由運安會來調查，類同空難災害防救業

務計畫中相關飛安事件之調查，未來也將納入運安

會，併請考量處理。 

陳委員亮全﹕離岸風場為此次修正重點，由報告中所述，

在施工期間或未來營運期間的安全確保有諸多說

明，但在簡報第 8 頁中，未看到減災階段之作為，

不知是否有檢討或規劃。 

經濟部沈部長榮津﹕減災已在整備階段即納入規劃，因

為離岸風場是國內創舉，未來將邀請國外開發商進

行經驗分享及檢討，屆時整合出一套符合本國國情

的離岸風電災防應變計畫。 

交通部林部長佳龍﹕基本上由生命週期處理航安規範，

從施工、維運、事故發生之救難及處理等階段是一

個週期，每一個標準作業程序涉及跨部會事務，交

通部與經濟部、海洋委員會等相關部會皆有一起討

論探討，運安會即將在本年 8 月 1 日成立，未來有

關海事安全跟救難等部分，亦將進行分工。 


